安徽省工程造价咨询企业检查评分细则

	项目
	序号
	考核内容
	评分标准
	分值
	评分细则

	（一）

资

质

条

件

（35分）
	1
	股东出资情况
	符合条件得7分。
	7
	提供最新工商部门出具的股份结构证明复印件（原件现场备查）

	
	2
	造价师（员）及

人员职称情况
	符合造价师条件的（甲10人）（乙6人）得14分；

符合造价员条件的（甲10人）（乙6人）得3分；

符合（中级以上）职称条件的（甲16人）（乙8人）得3分。
	20
	造价师资格证和注册证书、造价员证、职称证书复印件（原件现场备查）

	
	3
	人事代理及

社保
	人事代理手续齐全规范得3分。

专职人员缴纳的养老保险规范齐全得5分。
	8
	劳动合同、人事代理及养老保险证明复印件（原件现场备查）

	（二）

内部

管理

和

机构

建设

（20分）
	1
	办公场所状况
	满足人均办公建筑面积不少于10平方米得1分；

人均低于10平方米的不得分。
	1
	产权证明或租赁合同（原件现场备查）

	
	2
	部门设置及

人员上岗情况
	部门设置合理得1分，专职专业人员上岗率60%以上得2分，60%以下得1分，专业人员（建筑、装饰、安装、市政）等专业配置齐全得2分。
	5
	部门设置的细化材料、平时考勤材料（迎检时现场抽检）、专业配置附造价师、造价员、职称证复印件

	
	3
	内部制度建设及档案管理
	业务制度（质量控制、档案管理、财务管理）齐全得3分；每少一种制度扣1分。

档案管理规范得1分。
	4
	各项制度的文字材料、档案管理规范从承接业务至结束阶段资料是否齐全

	
	4
	专业人员

继续教育
	造价师（员）均按规定参加继续教育。每少1名扣1分直至扣完6分为止。
	6
	提供继续教育证书复印件（原件现场备查）

	
	5
	按规定上报

业务报表
	季报、年报表按时按要求上报的得4分，只报年报的只能得2分。
	4
	提供2008年元月-2009年6月上报的季报、年报

	（三）

执

业

行

为

（22分）
	1
	企业或个人

执业行为
	按资质等级及业务范围承接业务，行为规范得8分。有不良记录的每次扣2分；有执业投诉的每次扣1分。
	8
	提供省造资(2009)10号文件附表二，咨询合同原件准备现场抽查

	
	2
	质量保证体系
	咨询合同规范，审核实行三级复核制得5分。未给他方业务挂靠的得3分。有一次业务挂靠的扣1分。
	8
	附2个典型工程造价成果文件材料

	
	3
	咨询收费情况
	所有项目收费按规定标准的60%以上的（包括60%）并在合同中约定的得6分，60%以下的得3分。
	6
	是否按合同约定内容执行

	（四）

工作

业绩

和

社会

信誉

（23分）
	1
	咨询业务量及营业收入
	咨询业务量饱满，营业收入达到规定要求得6分。
	6
	符合相关规定，并和附表二相对应

	
	2
	良好信誉
	社会信誉好，无社会投诉得5分；每投诉一次扣2分。业主评价好的得1分。获省表彰得3分，市表彰得2分。
	9
	自评打分，附文字表述材料及业主好评材料

	
	3
	配合主管部门管理
	对主管部门布置的工作或安排的各项活动积极主动配合得8分，每少参加一次的扣1分直至扣完8分为止。
	8
	自评打分，附文字表述材料。（活动指主管部门安排的各类会议、调研、造价指标报送等）


说明：1、迎检材料按以上四类项目分别装订成册，一份周六前报市造价站，一份自存备查。

2、省站造资(2009)10号文件附表准备二份，单独装订。

